
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文件

校教字〔2024〕45 号

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校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工作
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进一步凝练教学成果，发挥教学成果

奖在教学研究、改革、实践中的引领和激励作用，提升人才培养

质量和教育教学水平，学校决定开展 2024 年度校级教学成果奖

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奖励范围与设立

1.奖励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转变教育观念、改革人才

培养体制机制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加强教

学质量保障、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、推动教学管理机制改革等

方面的成果。

2.奖项拟设立两个级别：一等奖、二等奖（一等奖比例原则

上不超过申报总额的 25%，二等奖比例原则上不超过申报总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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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%）。

二、遵循原则

1.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

向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

2.以本科教学合格评估为契机，强化本科人才培养核心地

位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突出实践性和创新性。优先考虑一流本

科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中产生的成果，特别是基于教育教学改革

研究项目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、一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课程

思政、创新创业、实验实践教学改革等所取得的教学成果。

3.坚持向一线教师倾斜，长期从事公共课、基础课和实验实

践教学，以及在创新创业教育、协同育人、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

等领域中所取得的相关成果的教师，在同等水平条件下可优先获

奖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1.成果应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并经过 2 年以上教育教

学实践检验。实践检验的起始时间从实施（包括试行）该教育教

学方案开始计算，不含方案研讨、论证及制定时间。

2.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应直接参与成果方案设计、论证、研究

和实施全过程，并做出主要贡献；成果的主要完成单位应为成果

主要完成人所在单位，并在成果的方案设计、论证、研究和实践

的全过程中做出主要贡献。

3.每项成果的完成人原则上不超过 5 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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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已获得过高等教育国家级或省级教学成果奖的成果，在内

容基本相同或无特别创新的情况下，不得重复申报。

5.原则上获批国家级、省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必须参与

本次申报。

四、材料提交

申报材料分为纸质材料和电子材料两类，电子版申报材料应

与纸质版材料内容一致。

1.《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2024 年度教学成果奖申报汇总表》1

份（见附件 1，电子版为 Word 格式）。

2.《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教学成果奖申请书》（见附件 2）及

《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教学成果报告》（见附件 3），各一式 1 份（电

子版为 PDF 格式）。

3.教学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，以及其他支撑材料，一式

1 份（电子版为 PDF 格式）。

4.教学成果如为教材，须提交样书（一式 1 本或 1 套）。

五、申报时间及方式

1.请各单位做好教师的动员、组织与指导工作，积极参加本

次校级申报。

2.校级教学成果奖申报需以部门为单位，请各单位对上报材

料进行全面审核签字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3.请将纸质版材料、电子版材料于 2024 年 7 月 1 日（周一）

之前报送至教务处（明志楼南 405）；电子版材料以文件压缩包



— 4 —

的形式，命名为“推荐部门（单位）+2024 年度教学成果奖”，

发至电子邮箱：542034254@qq.com。

联系人：孙新梅 联系电话：85603000 转 8155

附件：1.西安明德理工学院 2024 年度教学成果奖申报汇总

表

2.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教学成果奖申请书

3.西安明德理工学院教学成果报告

西安明德理工学院

2024 年 6 月 14 日

西安明德理工学院学校办公室 2024年6月14日印发


